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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331 号

申请人：刘爱花，女，汉族，1986 年 7 月 2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常宁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厚瑞设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新业路 55 号之 21-B48-14。

法定代表人：熊明慧。

委托代理人：凌爱婉，女，该单位人力行政经理。

申请人刘爱花与被申请人广州厚瑞设计有限公司关于赔偿

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

人刘爱花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凌爱婉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4 年 3

月 25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、增加仲裁请求，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

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4 日至 2024 年 3 月 9 日

工资 2769.5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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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金 12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8 日上午

妇女节加班工资 284 元；四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4 年 3

月 4 日至 2024 年 3 月 9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于 2024 年 4

月 28 日庭审中向本委申请撤回上述第一项仲裁请求，本委已当

庭决定准许申请人撤回该项仲裁请求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试用期内所推款式均不符合我

单位产品风格，未能达到绩效考核的进度要求且申请人入职资

料不全并造假，综合以上情况，申请人试用期内未达到我单位

岗位要求，故我单位终止试用，结束双方之间劳动关系。二、

我单位 2024 年 3 月 8 日上午 8 时 51 分有电话通知申请人休半

天，申请人坚持要到我单位，到单位后我单位口头告知申请人

妇女节假只能当天休，申请人回复那就算了，所以不存在加班

费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

4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买手，每周工作 6 天，工作时间为 10

时至 12 时，13 时 30 分至 18 时，通过指纹打卡考勤，月工资

标准为底薪 10000 元+绩效 2000 元，于 2024 年 3 月 10 日离职。

上述事实有双方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、录用通知函、员工岗位

保密协议书、工牌、离职表、离职交接手续表予以证明，故本

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4 年 3 月 4 日至 2024 年 3 月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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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加班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4 年 3 月 8 日有上

班，未休妇女节假，被申请人应支付其 0.5 天加班费。本委认

为，妇女节并非国家法定节假日，2024 年妇女节亦非处于休息

日，未有法律规定妇女节劳动者上班需要支付加班费，申请人

该项请求无法律依据，遂对申请人该项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双方

之间劳动关系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供录音及文字显示被申请人告

知申请人申请人的风格跟其单位的需求不匹配，要求申请人当

天交接手续。被申请人确认该录音及文字真实性，但表示不完

整，录音中“给熊小姐特批了”前有告知申请人入职资料也不

全并有造假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试用期不合适、入职资料不

全且造假，申请人岗位工作任务进度是每月 36 个合格款（合格

款是可以打包生产，价格等均与供应商经确认好，可以参与主

播选款），抖音上架每月 28 个，即每周 9 个款，抖音上架 7 个

款，申请人只有一个合格款。被申请人向本委提供经申请人确

认的微信聊天记录、抖音设计师-绩效管理评估表拟证明其主

张，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2024 年 3 月 4 日申请人询问被申请

人把其当天选的一些图片先发给被申请人，对方表示太偏市场

没有选上，没有卖点及细节，申请人回复其再调整下方向，重

新找；抖音设计师-绩效管理评估表显示考项项目中有开发进度

完成率占 60%、上架合格率占 30%、工作配合度占 10%（项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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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为按工作计划表进度完成工作任务即总开发进度表），申请人

确认其上架是一个款，确认其一个月内需选款 36 件，但其认为

其选的款有 13 件是老板娘已确认的，且其已购买了样衣，大部

分样衣未到货，被申请人已辞退其，所以无法让主播选。被申

请人表示老板娘选中后，还需穿版、选版，主播选上后上架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张有 13 件样衣老板娘已经确认，但未有证

据证明，退一步讲，即使老板娘确认其选的 13 件样衣风格，但

这仅是第一步，之后还需要经过穿版、选版这些步骤，故老板

娘确认不代表申请人选的 13 件均是合格款，均可上架，故对申

请人的主张本委不予采纳，根据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一周，

仅上架一个款的事实，显然，申请人不符合岗位要求，被申请

人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，应属合法，故对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4 年 3 月 4 日至 2024 年

3 月 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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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段晓妮

二○二四年五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